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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公告 
關連交易 

中航新能源 21.30%股權出售事項 
 

謹此提述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二

十一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就出售事項與（i） 旭能發展; （ii）吉林

中愷; 和（iii）安徽中城簽訂股權轉讓協議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採用詞

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 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（交易時段結束後），中國航空工業

（本公司之控股股東）與中航規劃（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）與（ i）  旭能發展; 
（ii）吉林中愷; 和（iii）安徽中城簽訂股權轉讓協議。據此，中國航空工業同意轉

讓其持有的中航新能源 30.70%的股權的對價約為人民幣 22,664 萬元，及中航規劃

同意轉讓其持有的中航新能源 21.30%的股權的對價約為人民幣 15,725 萬元（「對

價」）。股權轉讓協議主要條款與該公告所披露相同。 
 
收購方應當於股權轉讓協議生效次日起 3 個工作日內一次性將相當於對價的金額轉

入指定銀行賬戶。股權轉讓協議的完成日為中航新能源股權變更登記手續辦理完成，

頒發中航新能源新的營業執照之日。 
 
股權轉讓協議交割完成後，中航新能源將繼續爲本公司之附屬公司，並將分別由：

(i) 中航規劃持有約 48.0 %； (ii) 旭能發展持有約 36.40%； (iii) 吉林中愷持有約

10.40%；及 (iv) 安徽中城持有約 5.20%之股權。 
 
上市規則涵義 
 
旭能發展分別由中航信托持有 50%股權及安徽中城持有 50%股權。中航信托由中航

產融持有約 73.56%股權，中航產融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航空工業之非全資附屬公

司。因此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，旭能發展爲本公司的關連人士，出售事項構成

本公司的關連交易。 
 



由於出售事項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（盈利比率除外）高於 0.1%但低於 5%，故僅須

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，但可豁免通告和獨立股東批准之要

求。 
 

 
承董事會命  

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
公司秘書 
徐濱  

 
北京，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
 
於本公告日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民生先生和閆靈喜先生，非執行董事廉大為先生、李
喜川先生、徐崗先生、王軍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威武先生、毛付根先生和林貴
平先生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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